
教育部函

為 實是 ﹒

保存年限 :

地址: 1005 1 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傅 3年: 02-3343- 7864 
聯絡人 : 吾吾聖瑋

電話: 02- 7736- 7851 

受文者: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黨主重大學

發文日期 中拳民函107年1 月 29 日

... t文字號:金教學(六)字第10700 14206號
遠別普通件

;&;等及車早;&;條件 tE保密期限:
的件 ﹒ 草色的件

主告:有關為役中等以上學校申辦役男緩徵作業應行注意事項，

如說明 ，請查照 。

說明:

一、 依兵役法第 35條第 l項第 l款規定應受常傷兵役現役或軍事

訓練微笑之技齡男子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符予緩樣 :

一、高級中等學校及其同等以上學校在校之學生或參與高

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。次依兔役禁

役緩徵緩召 實施辦法第 1 4條第 l項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

生申請緩徵作業要點第 2點及第 6 ;點第 l 主要規定，高級中等

以上學校在學學生，兵役年齡在十九歲以上，除已由直轄

市、 縣、(市)徵兵檢查會主"1定兔役體位者外，均應申請緩

徵;經核准隊徵之學生，延長修業年F良者，學校應於次學

期言主冊截止之日起一個月內 ，繕i是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

送其戶籍地直轄市、 縣、( 市 ) 政府繼續辦理緩徽。 另依內

政部役政署102年3月 11 日 役署徵字第 1025018170號函示，

在校之學生得予緩徵 ' 修、技政機關經審查學生在校就學相

關事實後，按才華責核定得否緩徽 ， 非括學生得依意頗或學

校得依學生需求而決定申請與否 ，有關得否緩徽 ， 非

僅以學期言主冊完成E!p予核定 ， 應以言亥期問內是否有在校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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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之事實為桔處之依據，以上合先敘明。

二、過來發現役男個人 自 行申請短期出境或學校依「役男出境

處理辦法」第4條規定推薦役男出函進修後，役男未依規

定期限返國;學校亦未按上述法令規定，查明役男是否有

在校就學之事實，僅以學生未逾學則所規範之修業年限，

以及有辦理吉主椅及選謀事宜為白，逕為其申辦在學緩徽 ，

此舉已造成技男以具有呂學校學籍為由鑽法律漏洞 ，影響兵

役公平 ， 而學校相關承辦人員廣闊方便之門，怠忽職責 ，

亦有違反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」第 13 、 14條之規定 。

三、為維兵役公平及慘遵法令規範 '避免學校發生緩徵申請不

實之情事 ，請各大專校院及高中職校確認申辦緩徵之役男

是否確有在校就學之事實，對於辦理延修 、 休復學 、中途

離校出國之學生，尤應特別加以追蹤處理，如學生蓋章具有

學校學籍， 惟並無在校就學之事實者，言賣學校f'!p依「高級

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緩做作業要點」申辦妥徵廢止作業。

正本 吞公私立大司長校校 、教育部函民2立學前教育者

副本:本部學生事務反特殊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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